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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所得稅

(1) 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所得稅費用主要組成如

下：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

113.01.01~
113.03.31

112.01.01~
112.03.31

當期所得稅費用：

當期所得稅費用 $- $(7)
遞延所得稅費用(利益)：

與暫時性差異之原始產生及其迴轉有

關之遞延所得稅費用 324 523
與課稅損失及所得稅抵減之原始產生

及其迴轉有關之遞延所得稅 (324) (523)
所得稅費用 $- $(7)

(2) 所得稅申報核定情形

截至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子公司之所得稅申報暨核定情

形如下：

所得稅申報暨核定情形

本公司 核定至民國一一一年度

子公司－慧通智聯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至民國一一一年度

孫公司－深圳市邦統科技有限公司 申報至民國一一二年度

孫公司－蘇州明兆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申報至民國一一二年度

19. 每股盈餘

基本每股盈餘金額之計算，係以當期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之淨利除以當

期流通在外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稀釋每股盈餘金額之計算，係以當期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之淨利除以當

期流通在外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加上所有具稀釋作用之潛在普通股轉換為

普通股時將發行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